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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推进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

均等化的实施意见》政策解读  

  

  现将《关于推进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意

见》解读如下： 

  一、《意见》制定和实施的意义 

按照《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分工

方案的通知》（吉政办函〔2015〕3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就全面

开展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,探索建立流动人口卫生

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管理新机制，不断提高我省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

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和水平，制定本《意见》。 

二、《意见》的制定过程 

  根据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

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》，国家卫生计生委、中央综治办、国务院农民工办、

民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卫流管发〔2014〕82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委主任办公会议集体讨论通过并于 2015

年 3 月 26日下发《关于推进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

施意见》。 

三、《意见》的总体思路、基本原则 



总体思路：到 2020 年，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率达到 90%，流动人口传染病报

告率和报告及时率达到 100%，流动人口规范化电子建档率达到 80%，流动人口

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免费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 95%，不断提高流动人口具备

健康素养的人所占的比例。 

基本原则：以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按照创新

社会治理体系、落实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，遵循以人为本，保

障基本、逐步均等、有序推进的原则，逐步建立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

务均等化工作机制，将流动人口作为服务对象，纳入社区卫生计生服务体系，

在流动人口中全面落实 11 类基本公共服务项目，优先落实好流动人口中儿童预

防接种、传染病防控、孕产妇和儿童保健、健康档案、计划生育、健康教育等

6类基本公共服务。 

四、《意见》的主要内容 

主要内容：《意见》从七个方面进行规范。一是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健康档

案。为辖区内居住 6 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建立统一、规范的健康档案，及时掌

握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。二是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工作。在流动人口较多的

社区、企业、集贸市场、厂矿、单位和学校等主要场所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和

资料发放点。三是加强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。四是落实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

措施。五是加强流动孕产妇和儿童保健管理。为流动孕产妇、儿童建立统一的

保健管理档案。加强妇幼保健知识宣传。六是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

服务。七是探索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机制。依托覆盖城乡基层的卫生计生服务

管理网络，创新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，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。 

五、《意见》实施的保障措施 

  《意见》从切实加强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工作的领导、建立流

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费保障机制、强化对流动人口基



本公共服务工作的考核评估三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，确保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

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工作有序开展，取得实效。 

  

  附件： 《关于推进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意

见》 

  

  

http://xxgk.jl.gov.cn/zcbm/fgw_98077/xxgkmlqy/201812/t20181206_5706122.html
http://xxgk.jl.gov.cn/zcbm/fgw_98077/xxgkmlqy/201812/t20181206_5706122.html

